
２０20 年 8 月6 日 星期四 责编：方轶 美编：廖木兴 校对：蔡佳 05

现状 多地已实施弹性入学制度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 6 周岁的儿

童，其父母（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
完成义务教育。

“由于儿童生理 、心理发育普遍提前 ，尽
管未满 6 周岁， 但在智力上接受义务教育已
不存在任何障碍。 ” 提案执笔人、 省人大代
表 、中山市第一中学教师华琳直言 ，限于 《义
务教育法》“年满 6 周岁” 的规定， 许多家长
在 8 月下旬这个时间点上各显神通，托关系、
想办法修改孩子出生日期， 争先恐后剖宫产
下 “开学宝宝 ”，成为不少下半年出生孩子家
长的常规操作， 都只为了把孩子的抢跑线放
在出生前。

华琳表示，上述强制性规定，是要求年满 6

周岁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并没有规定，6 岁以下
不可以入学。

而且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7 年义务
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一厅〔2017〕1
号） 中明确规定，“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
出生年月， 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
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

实际上，安徽、江苏、河南、重庆等地的教育
部门，已相继制定了入学年龄弹性化制度，学校
可根据剩余学位适当接收未满 6 周岁孩子入
学。 如安徽省明确：“原则上小学入学年龄为当
年 8 月 31 日前年满 6 周岁，在学校有学位的情
况下，可以适当放宽，但必须是截至当年 12 月
31 日之前年满 6 周岁的儿童”。

高速限速忽高忽低？
广东省交通厅：
基本符合规定，将核查并整改

新快报讯 记者吴晓娴 通讯员邵启文报道 高
速限速忽高忽低、标志不合理、限速值下降太快等
问题，让不少车主深感困扰。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针
对广东省政协委员苏忠阳的提案，广东省交通运输
厅称，将联合省公安厅重点排查全省高速公路限速
值忽高忽低、限速变化过大等不安全、不规范、不合
理的限速标志标线和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测速设备，
将根据核查情况建立基础台账和问题清单，并开展
整改。

●问题
高速公路限速值变化太大有交通隐患

“众所周知 ,国内高速公路限速是 120 公里/小
时。 当上了广东的高速,限速变得忽高忽低,限速标
志层出不穷,特别往返惠州、韶关、清远的高速上,这
一情况尤其严重。 限速标志不合理、间距太近、限速
值下降太快等,都容易造成安全隐患,酿成重大交通
事故。 ”广东省政协委员、省民建会员、中国侨商会
副会长苏忠阳说。

在今年广东省两会上， 他就提出了相关的提
案。 他建议,应当改进高速公路限速标志的设置,推
进限速测速设施的清理工作, 在加强限速值的科学
论证时,指标、路侧条件和运营环境等条件未有明显
变化时,高速公路限速值不宜变化太大。

●回应
部分限速较低是因道路改扩建或养护维修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回复该提案时表示，根
据相关国标和规范的规定，高速公路主线相邻路段
的限速值不宜变化太大，一般不应超过 20km/h，如
超过 20km/h，需要进一步论证。 经核查，广东省高
速公路主线基本满足该项规定。

目前省交通运输厅结合广东省特点，组织省公
路事务中心开展了 《广东省公路限速技术指南》研
究工作，具备条件后将发布施行，这将进一步规范
公路限速标志的设置。

指南中对“制定限速方案的一般流程、限速形
式、限速值、公路限速标志、限速标志的评估与调
整”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指南中关于
限速值部分有明确规定，公路限速值可不同于设计
速度值，要兼顾考虑运行速度（即“85%位车速”）确
定具体限速值， 为保证限速区内稳定的行车速度，
避免限速变化频繁， 对限速区最小长度作了划定，
对制定限速方案的管理流程进行了明确，可有效避
免限速的随意变更。

交通运输厅介绍，目前高速公路上存在部分限
速较低的标志，主要是开展改扩建或养护维修的施
工路段的临时限速标志，是为了施工区和驾驶人员
的行车安全而设置。 施工结束后，路段将恢复原来
速度。 交通运输厅已联合省公安厅、省交通集团制
定高速公路占道施工安全管理办法和措施，对广清
高速公路、广湛高速公路、广三高速施工及佛山一
环升级改造期间降速论证，加强限速管理，防止限
速值忽高忽低和限速变化过大。

广东今年拟修订《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

是否放宽义务教育入学年龄？
维持现状 加强研判

建议 有学位情况下适当放宽儿童入学年龄
华琳认为， 适当放宽规定省义务教育入

学年龄符合儿童成长发育的自然规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营养水平不断提高等
原因， 包括我国在内， 出现了世界性儿童青
春发育年龄提前的趋势。 让小学入学年龄界
限更弹性， 也有利于回应家长诉求， 缓解焦
虑。

她建议，对“适当放宽小学入学年龄界限”
的必要性、可行性、影响等，进行更充分深入的
调研，包括家长和孩子的诉求、规定省义务教
育资源的匹配、先行推行省市地区的实施效果
等。

她建议，借鉴先行试点省份经验，在广东省
各年度的《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
中明确规定：“原则上小学入学年龄为当年 8 月
31 日前年满 6 周岁， 在学校有学位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放宽， 但必须是截至当年 12 月 31 日
之前年满 6 周岁的儿童”。

提案中还建议，以当年 12 月 31 日为时间节
点， 调查掌握各年度我省各地区适龄入学儿童
人数， 并与相应地区可以供给的学位总数相对
照。当发现存在学位供给短缺情况时，督促当地
政府与教育部门，有效增加教育投入，保障义务
教育学位供给。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权力规定 6 岁以下的
儿童是否可以入学， 为何广东省仍然延续之前
的政策？

省教育厅在回复委员提案时表示， 主要基
于以下考虑： 年满 6 周岁入学符合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要求， 符合儿童生长发育的身心发展规
律， 是经广大教育工作者实践研究论证后确定
的，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接受。

从学位需求角度考虑， 广东省是随迁子女
流入大省， 目前全省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为
460 万人，位居全国首位，集中分布在珠三角地
区，近年来每年以 15 万-20 万人的速度增加且
呈现稳定性提高的趋势； 随着人口生育政策调
整、户籍制度改革以及适龄人口规模结构改变，
学龄人口进入新的快速上升期， 常住适龄人口
入学需求明显增加， 这使得广东同时面临着流
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入学需求的双重巨大压力。

据统计，2019 学年， 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小
学在校学生为 1033.5 万人，较上年度增加了约
45.5 万人， 小学一年级招生数较上一年增加约
6 万人。 而 2013 年-2018 年我省小学生转出率

已从 7.85%降至 5.48%。 据此预计，未来几年全
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仍将继续增长， 教育
资源供需矛盾仍将较为突出。

从学位供给角度考虑， 省政府制定出台了
增加中小学校学位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意
见， 各地也编制了未来 5 年中小学校建设专项
规划， 但中小学校建设需要一定周期， 相对滞
后， 我省正面临城镇基础教育资源供给明显不
足的问题， 消除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任务
依然繁重， 倘若再加上放宽小学入学年龄等因
素增加的学位需求， 势必会进一步加大各地入
学压力。

因此，省教育厅表示，目前广东省还不具备
适当放开小学入学年龄的条件， 仍将维持现有
政策不变。 今年，广东省拟修订《中小学学籍管
理办法》， 包括入学年龄等都会征求各地意见。
接下来， 将从实际出发并结合广东省学位需求
和供给的情况，联合统计、公安、卫健委、住建等
部门进一步加强研判， 科学合理确定小学入学
年龄界限及酌情考虑实施弹性入学的具体办
法。

随迁子女每年增加 15 万 -20 万人
各地入学压力大

省教育厅回应

今年广东省两会上，刘思德、华琳等多名广东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适当放宽广东省义务教育入学
年龄的建议。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在回复委员提案时表示，目前广东省还不具备适当放开小学入学年龄的条件，仍将
维持现有政策不变。 今年拟修订《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包括入学年龄等都会征求各地意见，并将科学合理
确定小学入学年龄界限及酌情考虑实施弹性入学的具体办法。

■新快报记者 吴晓娴 通讯员 邵启文


